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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05� � � � � � � � � �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5-026

债券代码：113634� � � � � � � � � �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

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

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34 珀莱转债

可转债转股

停牌

2025/6/16 2025/6/17

● 调整前转股价格：97.41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96.23元/股

● 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2025年6月17日

● 珀莱转债自2025年6月10日停止转股，2025年6月17日起恢复转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408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21年12月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共7,517,130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5,171.30万元。 并于2022年1月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债券代码“113634” 。 珀莱转债的存续时间为2021年12月

8日至2027年12月7日。 转股期限为2022年6月14日至2027年12月7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95.98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1、根据《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珀莱转债

在发行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

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

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的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2、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在册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11.90元现金红利（含税）。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综上，珀莱转债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97.41元/股），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因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属于差异化分红情形， 每股派送现金股利D为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股利， 即1.18元/

股，具体计算依据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计算调整后转股价P1=96.23元/股。

根据上述规定， 珀莱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97.41元/股调整为96.23元/股， 调整后的价格于

2025年6月17日（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3605� � � � � � � � �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5-025

债券代码：113634� � � � � � � � �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2024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在册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11.90元现金红利（含税）。 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

股本396,247,555股为测算基数，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2,210,825股，预计合计派发现

金红利468,903,708.70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30.21%。 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等事项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

的《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因公司公开发行的“珀莱转债”自2022年6月14日起开始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根据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权益登记日：2025年6月9日），公司的总股本

已由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396,247,555股变动为396,247,626股。根据有关规定，权益分派公告前一

日（即2025年6月10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6月16日）期间，“珀莱转债” 停止转股，公司

总股本将不再因可转债转股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时“珀莱转债” 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3）。

根据上述公司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4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

总额进行相应调整，变动情况如下：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在册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11.90元现金红利（含税）。 截至2025年6月9日，公司总股本为396,247,626股，扣除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2,210,825股后的股本为394,036,801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

金红利468,903,793.19元（含税）。 本次变动后，2024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数额占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30.21%。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360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5-027

债券代码：113634�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19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6 － 2025/6/17 2025/6/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5年5月19日的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96,247,62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2,210,825股后的股本394,036,801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19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468,903,793.19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

理：第五号 权益分派》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

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 上述计算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

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394,036,801×

1.19元/股）÷396,247,626≈1.18元/股

综上，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前收盘价格-1.18）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6 － 2025/6/17 2025/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侯军呈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678426）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

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19元；

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19元，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1.071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1.071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71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

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1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的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352850

六、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珀莱转债，债券

代码：113634）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珀莱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97.41元/股调整为96.23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17日生效。 具体价格调整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权益

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5055� � � � � � � � �证券简称：迎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8.00元/股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7.94元/股

● 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2025年6月17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

商业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元/股

（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6,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5-001） 以及2025年3月27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5-003）。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440,000,00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4,482,500股后的435,517,500股为股本

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税）， 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26,131,050元

（含税）。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根据《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

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

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具体情况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8.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7.94元/股，具体的价格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得出的“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

方案不涉及送红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435,517,500×0.06）÷440,000,000≈0.0594（元/股）；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8.00－0.0594）÷（1+0）=7.9406（元/股）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6,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以调整

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计算，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756万股至1,511万股，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72%至3.43%。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

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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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6 － 2025/6/17 2025/6/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 基于此，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将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440,000,00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4,482,500股后的435,517,500股为股本

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税）， 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26,131,050元

（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

方案不涉及送红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除权(息)参考价格”指“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

考价格” ，“现金红利” 指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的“虚拟分派的现

金红利” ，相关计算如下：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35,517,

500×0.06）÷440,000,000≈0.0594（元/股）；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虚拟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0594）÷（1+0）。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94（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6 － 2025/6/17 2025/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

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浙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迎丰领航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傅双利、马颖波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对个人持股1

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5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

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6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9966200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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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4年度利润分配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情况：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不变，派发现金红利总额由26,138,988元（含税）

调整为26,131,050元（含税）。

● 调整原因：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发生股份回

购事项，致使可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合并报表中，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44,182,034.03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364,284,432.40元。 经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

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 （含税）。 截至2025年4月28日， 公司总股本440,

000,000股， 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数量4,350,200股， 以此计算拟分配的股本基数为435,649,

800股，拟派发现金红利26,138,988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比例为59.16%。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含商业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6,

000万元~12,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482,500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前述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本（以下简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总股本” ）由435,649,800股变更为435,517,

500股。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三、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上述公司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4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

总额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情况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 公司以本公告披露日总股本440,000,000股

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4,482,500股后的总股本435,517,500股为基数，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6,

131,050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数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59.14%。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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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21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6 － 2025/6/17 2025/6/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1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75,492,153.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1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1,894,944.2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6 － 2025/6/17 2025/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3）公司开展股权激励的对象将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后由公司代为收取， 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 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

售，公司在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代为收取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

应会计处理。

2.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限售股股票的股东将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

股票时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218元。 持股期限（指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在1个月以

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

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自然人股东

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

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公司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相应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发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

税后每股0.10962元派发现金红利。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无误后按照税收协定的规定执行。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10962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

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21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规划发展/证券资本部

联系电话：0851-88600765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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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贵州航空港经济区机场路16号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9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3,143,7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76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计797人，代表股份453,143,77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8.7620� %，均有表决权。 其中：以网络方式参加会议有表决票的股东795

人，代表股份22,522,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429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张育松、褚林塘、曾洁、独立董事王立平、王雄元、曹斌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刘强、白传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王志宏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64,270 99.8059 808,061 0.1783 71,440 0.0158

2、议案名称：1.02《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58,770 99.8046 808,061 0.1783 76,940 0.0171

3、议案名称：1.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194,470 99.7905 860,761 0.1899 88,540 0.0196

4、议案名称：1.04《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27,970 99.7979 822,561 0.1815 93,240 0.0206

5、议案名称：1.05《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46,470 99.8019 803,261 0.1772 94,040 0.0209

6、议案名称：1.06《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40,070 99.8005 804,261 0.1774 99,440 0.0221

7、议案名称：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62,970 99.8056 807,961 0.1783 72,840 0.0161

8、议案名称：1.08《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27,470 99.7977 824,961 0.1820 91,340 0.0203

9、议案名称：1.09《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192,970 99.7901 827,061 0.1825 123,740 0.027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徐洁 447,881,427 98.838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21,758,206 96.1148 808,061 3.5695 71,440 0.3157

1.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21,752,706 96.0905 808,061 3.5695 76,940 0.3400

1.03 《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 21,688,406 95.8065 860,761 3.8023 88,540 0.3912

1.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21,721,906 95.9545 822,561 3.6335 93,240 0.4120

1.05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资金总

额》

21,740,406 96.0362 803,261 3.5483 94,040 0.4155

1.06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21,734,006 96.0079 804,261 3.5527 99,440 0.4394

1.07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

关安排》

21,756,906 96.1091 807,961 3.5690 72,840 0.3219

1.08

《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

的相关安排》

21,721,406 95.9523 824,961 3.6441 91,340 0.4036

1.09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

具体授权》

21,686,906 95.7999 827,061 3.6534 123,740 0.546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上述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过半数通过。 根据统计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前述议案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光文、万珂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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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注

销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0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重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可，为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提升每股收益水平，切实提高股

东的投资回报， 进一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对自身长期内在价值的坚定信心和高度认可， 增强投资者信

心，经综合考虑公司股票二级市场表现、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

4月16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的 《中航重机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2025-024）。

本次回购完毕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

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 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

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6月11日至2025年7月26日

2、申报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机场路16号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3、联系人：李宇

4、邮政编码：550008

5、联系电话：0851-88600765

6、传真号码：0851-88600765

7、电子邮箱：zhzjgk@163.com

8、其他：（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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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9:15一9:25，9:30一11:

30和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

（二）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2018号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3栋A座15楼1501

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同一股份只能选

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璋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如下：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13,016,872股，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

数为606,252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总股数为212,410,

620股。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182名，代表公司股份71,

129,3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867%；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

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共计178名，代表公司股份1,205,9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3名，代表公司股份58,333,13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2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9名，代表公司股份12,796,2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243%。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

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其中普通决议案

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具体表决情况详见附件：决议案投票结果）：

普通决议案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五）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六）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七）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八）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九）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胡光建律师、罗杰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附件：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是

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1

关于 《2024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总计 71,129,383

70,750,

327

99.4671% 339,656 0.4775% 39,400 0.0554%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05,956 826,900 68.5680% 339,656 28.1649% 39,400 3.2671%

2

关于 《2024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总计 71,129,383

70,749,

827

99.4664% 339,556 0.4774% 40,000 0.0562%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05,956 826,400 68.5265% 339,556 28.1566% 40,000 3.3169%

3

关于 《2024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的议

案

总计 71,129,383

70,708,

027

99.4076% 381,356 0.5361% 40,000 0.0562%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05,956 784,600 65.0604% 381,356 31.6227% 40,000 3.3169%

4

关于 《2024年年度

报告》 及其摘要的

议案

总计 71,129,383

70,706,

927

99.4061% 381,456 0.5363% 41,000 0.0576%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05,956 783,500 64.9692% 381,456 31.6310% 41,000 3.3998%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总计 71,129,383

59,116,

734

83.1116% 381,356 0.5361% 11,631,293 16.3523%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05,956 783,600 64.9775% 381,356 31.6227% 41,000 3.3998%

6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总计 71,129,383

70,748,

427

99.4644% 340,056 0.4781% 40,900 0.0575%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05,956 825,000 68.4105% 340,056 28.1980% 40,900 3.3915%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及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计 71,129,383

70,748,

327

99.4643% 340,256 0.4784% 40,800 0.0574%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05,956 824,900 68.4022% 340,256 28.2146% 40,800 3.3832%

8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

到实收股本总额三

分之一的议案

总计 71,129,383

70,743,

527

99.4575% 344,956 0.4850% 40,900 0.0575%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05,956 820,100 68.0041% 344,956 28.6044% 40,900 3.3915%

9

关于 变 更 注 册 资

本、 经营范围并修

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总计 71,129,383

70,745,

827

99.4608% 345,056 0.4851% 38,500 0.0541%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05,956 822,400 68.1949% 345,056 28.6127% 38,500 3.1925%

注：A股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股票代码：002768� � � � � � �股票简称：国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现有总股本为271,250,000.00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的6,250,000股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

的股本×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65,000,000股×0.28元/股=74,200,000.00元。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而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2735483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

本=74,200,000元/271,250,000股=0.2735483元/股）（按总股本计算每股现金红利时保留小数点后

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2.735483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

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735483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6月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0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用于公司未来发展。 若利

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及已回购股份数量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

不变”原则对分红总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权利。 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公司

现有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已回购股份。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71,250,00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6,250,

000.00股后的265,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5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5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8000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除外）。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1*****685 王爱国

2 01*****386 徐波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9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

与分配的股本×每股派发现金红利，即74,200,000.00元=265,000,000股×0.28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

份不参与分红，而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2735483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74,200,000元/271,

250,000股=0.2735483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735483元/

股。

七、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青岛市城阳区青大工业园2号路国恩股份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于雨

咨询电话：0532-89082999

传真电话：0532-89082855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